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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介绍一些关于外国投资的相关情况。第一，2008年外国投资金额达到
1.7万亿美元。第二，有新的国际法律权利保护外国投资者的经济权益。第三，投资者一直在使用着这些权利。 因此，既然我们知道国际法律风险是切实存在的，那么本质问题是：哪方胜诉、哪方败诉？其原因又是什么？ 关于这些问题，各评论家给出了多种答案，但很多人并没有有效且可靠的数据支持。1从最乐观的角度看，这些评论会产生误导；但也许更糟的是，这将导致政策选择的基础是无代表性的观察、推测或政治言论。为减少这些可能的后果，本文回顾了近期的实证研究2，以便为投资仲裁协定（ITA）的相关基本问题提供基础性资料，为政策选择和争端解决策略创建一个更精确的框架。 那么，在国际投资协定仲裁中谁胜谁败呢？答案是：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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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胜有败。3数据显示，二者败诉的比例基本相等。例如，除去以赔偿金和解的争端，被告政府大约在 58%的案例中获胜，而投资者在约 39%的案例中获胜。4
 然而，胜诉和败诉并不只是是否违反相关投资条约的问题，所获得的资金量也至关重要。尽管投资者的索赔额平均为 3.43 亿美元，但这不是他们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审裁团判给投资者的赔偿额平均仅为 1000 万美元。这之间 3.33 亿美元的差距并不是个小数目，它可能使得投资者反思仲裁的价值——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必须支付仲裁法庭费用以及其他与索赔相关的诉讼开支。5 双方实际胜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胜诉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反映出 ITA的潜在偏见。6被告国家的发展状况是否会影响仲裁结果？仲裁员是否来自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影响仲裁结果？对此类问题业界一直存在争论。如果这些发展因素会导致特定的结果，那么这将产生关于投资条约和仲裁的公正性的问题。 为解答这一重要问题，近期的研究促使我们思考国家发展水平与 ITA 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可靠联系。结果显示,一般情况下发展因素并不会导致特定结果产生。一项研究发现，在发展水平与 ITA 结果之间并无任何关联。7 另一项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被告国家的发展状况、首席仲裁员祖国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ITA 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就是说与投资仲裁协议仲裁的胜败和审裁团判处政府的赔偿额都不存在必然联系。然而，后续研究表明，从少数可能不具代表性的案例中却能够发现两个显著的规律：统计数据显示，在首席仲裁员来自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案件中，高收入被告国家比中上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支付的赔偿额更少。但在首席仲裁员来自中等收入国的其他案件中，或首席仲裁员来自高收入国的所有案件中，仲裁的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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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Bank that mediates disputes between sovereign nations and foreign investors appears to be skewed 

toward corporations in Northern countries”); Gus van Harten & Martin Loughlin, 作为一种全球行政法律的投资仲裁条约, 17 Eur. J. Int’lL 121, 148 (2006) (“No matter how well arbitrators do their job, an award will always 

be open to an apprehension of an institutional bias against the responden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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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计上都是相等的。8换言之，仅在首席仲裁员来自中等收入国家时的某些仲裁案件中，法庭才会做出偏向于发达国家的仲裁，这与仲裁结果仅仅来自于随机的预期相左。由于存在这两个规律，在特定情况下对仲裁的使用必须谨慎。 总体的结果质疑了以下几种观点：一是 ITA的判决是一边倒的；二是发展中国家遭遇了 ITA的不公平待遇；三是来自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的仲裁员对于案件的决策存在差异。对于 ITA的公正性我们应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而对诉讼权利的激进改革、摒弃或者再平衡并无必要。尽管后续的研究结果和数据的局限性表明不宜过于乐观，但是合理的做法是创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具体问题，并以有针对性的改革来纠正有关国际投资制度的问题。 最后，数据表明在仲裁案中虽然投资者和政府胜负相对均等，但政府似乎胜诉情况更多。并且数据显示在投资者胜诉的案例中，其最终获得的赔偿金远低于他们的要求。此外，并无数据支持被告国家的发展状况是投资者或者政府在国际仲裁中取得成功的原因。这说明胜诉与否的原因可能与除发展之外的其他因素有关，比如索赔或者抗辩的优势。其他因素同样可能与结果相关，例如涉及到的业务部门、索赔额、或者东道国政府的类型，但是这些都不会产生特定的结果。这表明，尽管仲裁存在风险，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是必要的，并且，相关各方必须在根本上考虑为什么仲裁符合其利益。 （国际经济研究所张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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